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要點第十點、第十二點修正總說明

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要點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以農授金字第○九四五○八○六一七號令訂定發布，並於九十五年七月十九日、十二月七日、九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及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

因污染防治設備日新月異，現行規定每套污染防治設備最高五百萬元之貸款額度，已不敷畜牧場從事防治污染之實際需求，且按各類家畜或家禽規定每頭最高貸款額度亦不合時宜，爰修正每套污染防治設備最高貸款額度為一千萬元，並刪除個別飼養戶每頭家畜或家禽最高貸款額度規定；並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九十八年一月十五日農金字第○九八五○八○○二九號函調降本貸款利率，相應修正第十點規定，以資明確。爰修正「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要點」第十點、第十二點修正規定，共計二點，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貸款利率規定。（修正規定第十點）
二、修正畜牧污染防治類之畜牧場(戶)之貸款額度規定。（修正規定第十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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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本貸款之利率如下：

（一）改善草食家畜經營類、提升養豬經營類、提升家禽產業經營類及提升畜禽肉品生產經營類：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十五日至九十八年十二月一日為年息百分之一點二五；九十八年十二月二日起為年息百分之一點五。

（二）畜牧污染防治類：自九十八年一月十五日起為年息百分之一點二五。
（三）家禽流行性感冒案例紓困類：自九十八年一月十五日起為年息百分之一點二五。
前項各款之貸款利率，農委會得視需要予以調整。
	十、本貸款之利率如下：
（一）改善草食家畜經營類、提升養豬經營類、提升家禽產業經營類及提升畜禽肉品生產經營類：年息百分之二。但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一日至九十八年十二月一日為年息百分之一點七五。

（二）畜牧污染防治類：年息百分之一點五。

（三）家禽流行性感冒案例紓困類：年息百分之一點五。
	配合農委會九十八年一月十五日農金字第○九八五○八○○二九號函調降本貸款利率，並明示其生效日期，且援用農業發展基金其他貸款要點體例，爰增訂第二項，有關貸款利率農委會得視需要予以調整之規定，以資明確。

	十二、本貸款額度如下：

（一）改善草食家畜經營類：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二千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五百萬元。

（二）提升養豬經營類：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二千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五百萬元。

（三）提升家禽產業經營類：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二千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五百萬元。

（四）畜牧污染防治類：

1.畜牧場(戶)：每套污染防治設備之貸款，按借款人之信用狀況及實際設置或改善設備所需金額最高九成核貸，其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一千萬元。
2.禽畜糞堆肥場：每一借款人之貸款，按借款人之信用狀況及實際設置或改善設備所需金額最高九成核貸，其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一千萬元；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六百萬元。
（五）提升畜禽肉品生產經營類：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三千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一千萬元。

（六）家禽流行性感冒案例紓困類：

1.家禽飼養業者，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三千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一千萬元。

2.家禽屠宰(加工)、運輸、販售及外銷業者，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四千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二千萬元。
	十二、本貸款額度如下：

（一）改善草食家畜經營類：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二千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五百萬元。

（二）提升養豬經營類：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二千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五百萬元。

（三）提升家禽產業經營類：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二千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五百萬元。

（四）畜牧污染防治類：

1.畜牧場(戶)：每套污染防治設備貸款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五百萬元，按借款人之信用狀況及實際設置或改善設備所需金額最高九成核貸。個別飼養戶最高貸款額度如下：

(1)養豬戶：每頭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2)養牛戶：每頭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3)養禽戶：每千隻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三萬五千元。

(4)養羊戶：每頭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四千元。

(5)飼養馬、鹿、兔或其他家畜每頭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2.禽畜糞堆肥場：依實際設置或改善設備所需之經費給予九成核貸，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一千萬元;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六百萬元。

（五）提升畜禽肉品生產經營類：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三千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一千萬元。

（六）家禽流行性感冒案例紓困類：

1.家禽飼養業者，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三千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一千萬元。

2.家禽屠宰(加工)、運輸、販售及外銷業者，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四千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二千萬元。
	現行規定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規定每套污染防治設備之最高貸款額度，除已不敷畜牧場實際需求外，另須再按飼養家畜或家禽頭數規範其貸款額度，亦未符實務需求，爰將每套污染防治設備之最高貸款額度提高為新臺幣一千萬元，並刪除飼養頭數之相關規定。另同款第二目酌作文字修正。



